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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苏州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，决定对苏州大学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

组　长：高祖林

副组长：江作军

成　员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继续教育处（成人教育学院）、教务部、国际合作交流处（海外教育学院）、港澳台办公室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后勤管理处、团委等部门负责人。

学校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党委统战部，由党委统战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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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5月3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市委统战部、市委教育工
委；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，工会、团委。
苏州大学党委统战部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2013年5月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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